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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機

(一)106年交通部參考內政部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

建置管理辦法，修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63條規定放寬使用照片

可在2年內，惟窗口服務人員在受理民眾換發駕照或辦理考照

相關業務時，經常遇有民眾自稱所持證件照片未超過2年，惟

核對其本人面孔後卻發現與照片之差異度甚大，致使窗口服務

同仁未敢據以辦理，進而衍生窗口爭議事件，常造成服務同仁

及臨櫃民眾之困擾。

(二)另外，某些民眾為了能考取駕照，找槍手代考以身試法案件也

時有所聞，最常見的就為偽造證件及身份，也因此確認身分絕

對是第一線同仁最重要的任務。

(三)為有效減少臨櫃爭議事件發生及杜絕非法考照(或矇領駕照)，

特組成工作團隊，研究思考除人工肉眼識別外，導入利用影像

識別系統，將與本人不似相符之照片與本人影像進行比對，輕

鬆達到Doublecheck效果。

(四)為有效杜絕爭議及違法事件，提高行政工作效能，本計畫規劃

以短、中、長期，分階段來進行試辦推動，藉由人臉辨識系統

運用電腦科技生物特徵比對的輔助，強化查證能力，以臻完

善。

二、 作法簡述

(一)建置「影像識別系統」：藉以識別民眾所持證件照片是否確為

本人，減少臨櫃爭議事件發生及杜絕非法考照(或矇領駕照)，

作法概述如下：

1.步驟(1)：臨櫃承辦人向民眾取得書面個資蒐集、處理及利用同

意書。(以書面同意書，或以公告方式代替，或徵詢口頭同

意。)

2.步驟(2)：利用影像拍攝器(或掃描器)拍攝申請人及證件照片，

由AI影像視覺系統進行人證比對。

3.步驟(3)：比對結果如符合影像特徵，即可判斷所持照片為本

人，可受理換照或考照業務，如特徵不符合，也可據以向民眾

說明，請其重新提供最新照片。



(二)本系統未連接網際網路、大內網及M3系統，且影像比對結束

後，立即刪除影像特徵資料，不但確保個人資料安全，同時符

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三、試辦期程規劃

(一)短期規劃:「影像識別系統」架設於駕駛人異動或報名窗口，識

別民眾所持證件照片是否確為本人。

(二)中期規劃:「影像識別系統」架設於筆試室，進行小量測試辨識

效果(用於非寒暑假的個別報名)，一場約25人以下的場次，識

別應考民眾所持證件照片是否確為本人。

(三)長期規劃：「影像識別系統」架設於筆試室，全面識別應考民

眾所持證件照片是否確為本人。

四、推行優點：

(一)辨識速度快：約1秒即可辨識是否為本人。

(二)辨識率極高：理論值可高達97%-99%，如受照片及現場光源影

響，亦可達80%。

(三)客製化自行開發，且不存取個資。

五、預期效益：

(一)藉由人臉辨識系統運用電腦科技生物特徵比對的輔助，強化查

證能力。

(二)減少臨櫃承辦同仁因照片與本人相似度問題而衍生爭議事件。

(三)杜絕矇混考照或矇領駕照等不法情事發生。

(四)防止民眾心存僥倖，以身試法，提升守法意識。

(五)以AI視覺協助同仁肉眼識別民眾照片(辨識是否為本人)，減輕

臨櫃工作壓力及心理負擔，提升工作效率。

(六)提高為民服務效率及服務品質。


